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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近年来
，
中 国女性政治地位在性别平等评估中 出现两种看似矛盾的结果 ：在 国 内评价体系 中持续上升 ，

在全球评

价体系中却呈下降态势 。 如何理解这种不尽
一致的结果 ？ 以女性代表性理论为依据进行分析发现 ，

从决策机构 中 的女性数量

看
，
尽管 中 国 的政策法规体系为女性决策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 ，但与国际水平相比 ，

增长速度仍不尽如人意 。 如果从女性的实

质性代表考察 ，
并非只有

“

女性代表
”

才能为提升女性政治地位采取行动 。 实际上 ，
自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以来 ，

已经发展 出 包

括政府机构 、社会组织 、 两性公民个体在 内 的多元女性代表主体 ，
形成 了包括政策产 出 、统计监测与需求 回应等有利于女性发

展的多元行动机制
，
无论是政策制定理念还是政策制定与评估方式

，

均朝着服务女性需求 、 追求社会性别公平的方向持续转

变 。 因此
，
评价女性政治地位需要一种更加开放与包容的视角

，
即数量代表与实质代表的

“

二元维度
”

，
除 了依据 国际上普遍采

纳 的数量代表指标之外 ，
还应结合实质代表要素进行综合思考 ，

二者缺一不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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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 ， 中 国女性政治地位在性别平等评估中

出现两种看似矛盾的结果 。

一

方面 ，在 国 内权威评

价体系 中 ，女性在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 和常委等

决策领域 中的代表性地位持续上升
［

１

］

；另
一

方面 ，在

全球评估体系 中 ，
中 国女性决策参与情况又不尽如

人意？ ， 在政治领域 以 及综合排名 中 均呈下降态

势？ 。 这种客观数据的不
一

致引发我们思考 ： 究竟

什么是女性代表性 ？ 或者说 ，如何理解女性的代表

性地位 ？ 聚焦这一看似简单的 问题
，
可以将我们引

向代表性理论的深度探索 ，
重新思考与此相关的理

论纷争 。 在女性代表性理论争辩中 ， 出现两种截然

不同的观点 。

一种观点强调
“

数量代表
”

，
认为女性

在决策机构中的数量比例是决定女性政治地位的关

键 ，
无此

，女性政治地位不仅无据可依 ，更是社会公

正缺失的表现与延续
［
２
］ ［
３
］

。 研究结果表明
，
提升女性

代表比例蕴含着诸多积极意义 ， 能促使女性代表克

服作为少数群体而面临 的行为与环境压力
［
４
］

，从而

识别出 多样化的女性利益和需求 ，
使女性政策获得

更多关注与支持
［

５
］

， 最终激发更多女性参与政治活

动的 自信与热情
［

６
］

。 另
一

种观点则主张 ， 女性
“

实质

代表
”

更能体现女性地位 ，认为真正发挥作用 的并非

决策机构 中的女性数量 比例
，
而是包括男性在 内 的

多元行为主体为女性采取的各种实际行动 ，
这些行

动不仅发生在决策机构内部 ，
而且发生在决策机构

之外的公共空间
［
７
］

。 这种观点 同样得到众多支持 。

研究者发现 ，女性在决策机构中 的 比例并不能成为

实现其平等政治地位的必然保障 ， 即便在女性 比例

较低的情况下
，
其他角色 （如政府机构 、 社会组织 、男

性或女性公民个体等 ） 为女性采取的行动也同样能

实现女性代表性
［
８
］ ［９］

。 不难看出 ，
不同观点不仅决定

着对提升女性代表性的策略与政策选择 ，
也影响着

对女性实际代表地位的认知与评价 。 因此
，从理论

上明确女性代表性概念及其理论内涵 ，就成为认识

与评价女性地位必不可少的前置条件 。 对 中 国而

言 ，在构建两性公平关系的新时代背景下 ，借鉴女性

代表性理论并结合国情理解女性平等地位 ，
不仅可

拓展理解 中国女性政治地位的理论视野 ，
而且有助

于开发女性政治参与途径 、塑造两性公平参与的环

境 。 为此 ，本文借鉴女性主义对性别 中立的传统代

表性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， 对上述女性代表性理论的

两种主流观点进行梳理
，
分析两者的理论关系 ，

揭示

两种理论倡导的实现女性代表性的途径 ，借此思考

如何理解 中国女性的政治地位 ，进而探讨如何促进

中国女性的政治参与水平 。

一

、何谓
“

女性代表性
”

“

代表性
”

（
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 ｉｏｎ ） 作为

一

个内涵丰富的

政治参与概念 ，长久 以来备受关注与争议 。 早在公

元前 ４ 世纪 ，有关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古老记载 中

就已涉及对公民代表性问题的讨论 。 然而 ， 由 于 当

时的
“

公民
”

仅限于成年男性 ，
因此还未涉及女性代

表性问题
［

１°
］

。
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期

，
女性主义对性

别 中立的传统代表理论开始反思与批判 ，女性在政

治领域长期缺乏代表性的 问题才引起人们 的关注与

讨论 。 根据传统代表性理论奠基人汉娜 ？ 皮特金

（
ＨａｎｎａＰ ｉ ｔｋｉｎ

） 的定义 ，

“

代表性
”

意味着
“

使某些未

在字面上或事实上呈现的事物 ，在某种意义上呈现

出来
”

？ ［

Ｕ
］ （

ＰＰＭ
）

。 据此理解
，

“

女性代表性
”

意味着在

决策过程 中 使不在场的女性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

①

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《平等的力量 ：
２０ １ ８ 年亚太地区女性平等报告》 ，

中 国女性在劳动参与方面评分较高 ，
达

〇 ． ８ １
（ 取值为 ０－ １

，

越接近 １ 表示两性平等水平越高 ）
，
而在政治代表性方面评分仅为 ０ ． ２

，

被归为
“

极高性别不平等
”

水平 。

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 １ ８ 年发布的《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 ，
自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 １ ８ 年

，
中 国女性政治地位排名从第 ５ ２ 名下降至

第 ７ ８ 名
，
整体地位排名从第 ６ ３ 名 下降至第 １ ０３ 名

，
分别下滑 了

２ ６ 个和 ４０ 个名次 。 参见 Ｗｏｒｌ 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Ｆｏｍｍ
，


Ｔｈ ｅ

Ｇ ｌｏｂａｌＧｅｎｄｅｒＧａｐＲｅｐｏ ｒｔ ２０ １ ８
，

ｈｔ ｔ
ｐ

：
／／ｒｅ

ｐ
ｏｒｔ ｓ ． ｗｅｆｏｒｕｍ ． ｏｒ

ｇ
／
ｇ

ｌｏｂａｌ
－

ｇ
ｅｎｄｅｒ－

ｇ
ａ
ｐ

－ ｒｅ
ｐ
ｏｒｔ －２０ １ ８／

，
发布 日 期 ：

２０ １ ８
－

１ ２
－

１ ８
〇

③原文为
“

ｔｈｅｍａｋ ｉｎ
ｇｐ

ｒｅ ｓｅｎｔ
ｈｓｏｍｅ ｓｅＴｗｅ ｏｆｓｏｍｅ ｔｈ ｉｎ

ｇ
ｗｈｉｃｈ ｉｓｎ ｅｖｅｒｔｈｅ ｌｅ ｓｓｎ ｏｔ

ｐ
ｒｅ ｓｅｎ ｔｌ

ｉ
ｔｅｒａｌｌ

ｙ
ｏｒｉｎｆａｃ ｔ

”

，强调为原文所力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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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。 那么 ，
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使不在场的女性得

以呈现呢？ 女性主义学者的 回答主要集中在两个层

面 ：

“

女性数量代表
”

与
“

女性实质代表
” Ｍ １３

］

。

“

女性数量代表
’ ’

（ ｄ ｅ ｓｃｒｉｐ
ｔ ｉｖｅ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ｏｆ

ｗｏｍｅｎ
，

ＤＲＷ
）是指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 的性别身

份具有
一致性

， 即
“

女性代表女性
”

，
通过女性在决

策机构中的数量 比例来衡量女性决策参与的代表性

及其地位 。 自皮特金提出代表性概念以来 ，对于
“

数

量代表能否体现公民代表性
”

的质疑不绝于耳 ，
但在

很长时间 内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对数量代表问题

的讨论
Ｍ（

Ｐ ３
）

。 这一普遍沉默背后 隐藏着两种逻辑 ：

一

是认为决策机构根本无法如
“

镜子
”

般精准还原

公民社会的构成
［

１ １

］＿４
 ；

二是认为代表者的身份特

征与其采取的 代表行为之 间并非 简单 的直接相

关
＿ ８ ９

）

。 后一种逻辑意 味着 ， 决策机构 中
“

是否有

女性
”

与
“

女性 比例多少
”

和女性政治地位之间并无

必然联系 ，
无须讨论 。 然而女性主义学者认为

，

“

女

性数量代表
”

在决策机构中具有不可归约的性别价

值 。 该理论的先驱安妮 ．菲利普斯 （
ＡｎｎｅＰｈｉ ｌ ｌ ｉ

ｐｓ ）指

出 ，女性代表性应该以女性在决策机构 中的具体
“

存

在
”

（ ｐｒｅｓｅｎｃ ｅ
）为基础 ，

因为两性各异的生活经验和

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差异塑造 了两性代表不 同的需

求 、意见和偏好
［

２
］ （

ＰＵ
）

， 即便男性代表能够在某种程度

上理解或支持女性的某些观念与诉求 ，他们还是无

法充分代表女性诉求 ， 更不能 代替女性代表的存

在 。 因此
，对于长期 以来普遍处于政治边

缘 、难以发声甚至完全被排除在外 的女性来说
，
确保

其在决策机构中 的 比例 ， 即数量代表 ，恰恰是
“

女性

代表性
”

地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。

“

女性实质代表
”

（ ｓｕｂｓ ｔａｎｔ ｉｖｅｒｅｐ
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ｏｆ

ｗｏｍｅｎ
，

ＳＲＷ
） 以

“

为女性行动
”

（
ａｃｔｆｏ ｒｗｏｍｅｎ

） 为核

心要义
［
７
］Ｍ

，
关注发生在决策机构 内外的 旨在提升女

性利益和地位的多元行动 。 正如凯伦 ？塞利斯 （
Ｋａ ？

ｒｅｎＣｅｌ ｉ ｓ ）所言 
：

“

女性实质代表是做出有利于女性

的行动
”

，从而
“

应对那些处在私人领域或者公共领

域的女性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。

” ？ＰＰ ９ＭＭ
）

这一定义从

两方面突破了先前对女性代表的单
一理解 ：

一

是突

破
“

女性为女性行动
”

的认知 ， 意识到不只是女性代

表能为女性采取行动 ，政府机构 、 社会组织 、男性代

表以及普通两性公民个体等多元主体均可为女性采

取行动 ，共同促进女性实质代表的提升
Ｍ

 ；

二是突破
“

在决策机构内为女性行动
”

的观念 ，
承认代表者在决

策机构内部可以发起女性政策议题、参与女性政策制

定 、推动女性政策出台等女性代表行动以及在决策机

构之外的各种公共场合可以 提出有利于改善女性状

况的建议、谴责有损女性利益的观念与行为 、参与性

别平等的公共讨论等 ，
这些均属女性实质代表行动 。

“

数量代表
”

与
“

实质代表
”

之间具有怎样的关

联与区别 ？ 早期女性代表理论基于
“

女性数量代

表
”

与
“

女性实质代表
”

之间分离的假设提 出 ： 随着

女性在决策机构 中数量 比例的提升 ，
必定导致实质

上更好地代表女性利益
［
３
］

。 这种理论假设以
“

临界

规模理论
＂

（ ｃ
ｒｉ ｔ ｉｃａ ｌｍａｓ ｓ ｔｈｅｏ ｒ

ｙ ）为基础
［

１９
］

，
强调性别

比例变化能改变女性参与的行为与环境
Ｍ

，
要求女

性在各级决策机构 中的 比例应达到 ３０％ 。 然而 ， 由

于临界规模理论最初源于核物理学 中 的精密计算 ，

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机械特征
，具体表现在 以

下方面 ：其一 ， 该理论虽然对微观世界中 同 质性的
“

原子
”

有较强解释力 ，但社会中 的公民并非 同质 ，

而是有着真实差异的男性和女性 ，
因 而其解释力有

限 。 其二
，该理论在聚焦代表比例的 同时 ，并未对具

体的代表行动给予足够关注 ，
因此

，
对于究竟是

“

哪

些代表主体
”

的
“

哪些代表行动
”

实际促进着女性地

位提升 ，缺乏充分阐释 。 其三 ，
面对各种不 同的女性

参与情境 ，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在
一些情况下女性

代表比例很低却产生了较大的决策影响 ，
而在另

一

些情况下
， 即便女性代表达到特定 比例 ，

却依然未能

使决策朝着有利于女性的方向转变 。 这表明 ，尽管
“

数量代表
”

影响女性在决策 中的代表性地位 ，但是 ，

聚焦于女性代表比例的简单二元假说不能充分揭示

女性决策参与的多样性和综合性 。 对女性政治地位

的充分解释需要融合
“

女性实质代表
”

理论视角
，
从而

丰富对多元女性政治代表主体 、代表方式 、评价标准

的认识 。 两者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 ，对两者的

整体把握有助于理解女性政治地位的完整含义 。

首先
，
代表主体的多元性 。

“

女性实质代表
”

的

主体不单纯聚焦于女性个体 ，
还包括男性个体 、 社会

组织与政府机构在 内的多元代表 。 早期女性主义学

５９



者相信女性代表更可能为女性采取行动
［

２ １

］

，
但越来

越多的研究发现 ，实 际上能够为女性采取行动的角

色并非仅限于女性代表个体 ，
还包括男性在 内 的性

别平等倡导者 、政党 、委员会组织 、女性组织 与其他

社会组织 、政府机构等多元主体 ，
这些主体之间的相

互联合与合作在提升女性实质代表的过程 中扮演着

关键角色
［

８
］

。

其次 ，代表方式的多样性 。 不 同于
“

女性数量代

表
”

注重确保女性
“

在场
”

，

“

女性实质代表
”

强调增

强决策过程中有利于女性的实际影响 。 前者基于经

典的女性政治在场论
［

２
］

认为
，
在决策机构 中确保女

性代表存在本身就对促进女性政治参与具有积极的

象征意义 ，能够唤起更多普通女性 民众的政治参与

热情与信心 ，
而无论她们是否为女性采取了 实际行

动 。 后者更注重关键行动
［
７
］

，认为相 比于
“

是否有
”

和
“

有多少
”

女性数量代表
，
实质性代表行动究竟

“

设立了哪些服务于女性的机构
” Ｍ

、

“

生成 了 哪些

有利于女性的政策
”

［

Ｍ
］

、

“

提出 了哪些代表女性的主

张
”

［

２３
］

更能实际促进多元女性利益的实现 。

再次 ，评价标准的综合性 。

“

数量代表
”

以确保

女性代表比例为唯
一

标准 ，

“

实质代表
”

则要求对多

元女性利益的 回应性、包容性和主流化 。 例如
，

１ ９９５

年联合国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使女性比例在各级决策

机构 中达 ３０％ ，
此后

“

３０％

”

被普遍视作衡量女性代

表地位的主要标准
Ｍ

（

Ｍ ７６
）

［
２４

］
（

Ｍ ３ ７
）

。 与之相 比 ，

“

实质

代表
”

则认为
一

种
“

更好的
”

女性代表应该是
“

为
‘

更

多女性
’

采取
‘

更多行动
’ ”［Ｗ］ （

Ｐ Ｐ １Ｍ ＿＿
，
其中蕴含了多

个层面的评判标准
ｐ

５
］ （

Ｐ Ｐ３ １４４ １７）

：性别 回应性
，
考察多元

代表者是否为女性采取了更多样的代表行动 ，
以及

这些行动在何种程度上 回应女性的实际利益需求 ；

性别包容性 ，考察政治协商与决策过程在何种程度

上吸收并反映不 同女性的意见、观点 ；性别平等性 ，

考察女性政策或主张是否 获得平等关注 、 社会尊重

与资源扶持 。

由此可见 ，评估女性政治地位包含两个层面 的

标准 ，

“

数量代表
”

强调决策机构 中的女性 比例 ，

“

实

质代表
”

则关注决策机构内外究竟发生了 哪些有助

于实现女性发展需求的实际代表行动
，
两者缺一不

可 。 前者是女性政治地位的显性组成部分 ，标志着

女性参与的合法地位
，
是确保女性代表性的基本前

提 ；
后者是女性政治地位更深层次的 内涵 ， 由不 同类

型的代表主体及其实质性女性代表行动构成 ，
蕴含

着促进女性政治地位的多元驱动力 。 在实现两性公

平参与地位的进程 中 ，女性数量代表和实质代表构

成有机整体 ， 比例的提升有助于女性代表性的实现 ，

但并非 唯
一

标准 ，对实质性代表诸多要素 的构建与

完善 ，则成为实现女性政治地位的核心要义 。

二 、如何实现女性代表性

不 同 的理论主张必然产生不 同 的实践途径 。

“

女性数量代表
”

观点将
“

性别配额
”

（ ｇｅ
ｎ ｄｅｒ

ｑｕｏ ｔａｓ
）

作为快速提升女性代表 比例的有效策略 ，并提出多

种类型的性别配额措施 。

“

性别配额
”

是指通过法

律法规等成文的正式制度规定 ，确保女性在决策机

构中的最低参与 比例 。 研究显示 ， 当决策机构仅有

一

名或极少数女性代表时 ， 女性很难有机会对决策

机构的运行方式及决策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；相反 ，

通过在法律与政策 中加入性别配额要求 ， 能够帮助

女性克服在政治 、 经济 、 文化领域遭遇 的种种限制
，

在快速提升女性代表比例的 同 时
，
使政治议程朝着

有利于女性的方向转变
Ｍ

。 对此 ，学者们提出在选

举过程的各阶段 ，均可实施具有法律强制性或公民

社会 自发性的性别配额规定 ，包括预选阶段的备选

人才配额 、竞选阶段的候选人配额和选举委员会配

额以及选举完成阶段的保留席位配额等
［
２７

］

。

当然 ，性别配额并非忽视或歧视男性代表 ，
而是

意在纠正与补偿长期 以来女性政治地位低下的状

况 。 传统代表性理论往往更加强调两性在选举中的

竞争性 ，却忽视了社会性别的差异性
［

２８
］

。 因为 ， 女性

作为
“

未被充分代表的性别
”

（
ｔｈｅｕｎｄｅ ｒ

－

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

ｓｅｘ
 ）

［
２９］

，
要花更多时间抚养小孩 、照料家庭 、承担无

酬家务劳动 ，
少有 时间和机会进入公共领域从事有

酬劳动与政治活动 。 面对女性在家庭中不 同于男性

的劳动分工、在社会中从属于男性的地位 以及在决

策过程 中的长期缺位 ，如果仅仅专注于代表选举规

则的形式平等 ，实则忽视了 女性在参与中 的长期劣

势地位
，
导致实质性性别不平等 。 因此

，
联合国倡导

女性在决策机构 中 占 ３０％ 比例 ，正是纠正这种 实质

性不平等的基本制度保障 。

６０



然而
，
在很多情况下

， 即使女性数量达到
一定比

例 ，
这些女性代表未必都能有效履行促进性别平等

的实际责任 ，
这就为

“

女性实质代表
”

理论留下 了空

间 。 该理论更加关注决策过程 中发生的有利于女性

的实际行为及其政策影响 ， 认为需要围绕多元的女

性需求形成持续的女性代表行动
［
３ °

］

。 其中 ，学者们

识别出最具影响的两种行动 ： 其一
，设立并运行 旨在

服务于女性的新机构 ；其二 ，制定并实施更多有利于

女性的新政策
［

２°
］

。 根据美 国妇女政策研究所 （
Ｉｎ ｓｔ ｉ

－

ｔｕｔｅｏｆＷｏｍ ｅｎ
’

ｓＰｏｌ
ｉｃ

ｙ
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

，

ＩＷＰＲ
）发布的 《妇女

资源与权利清单 》
［

３ １

］ （

Ｐ７５
）

，
对于绝大多数涉及女性的

政策来说 ，女性在决策机构 中的数量代表水平与有

利于女性的政策产出 并无直接联系
［
３ ２

］
（

ＰＰ ３４Ｗ６５
）

，相 比

之下 ，政党观念 、制度设计 、政策制定和立法程序等

ｘｔ女性政策产出及落实力度更具影响力
［

３ ３
］

。 这就意

味着 ，在决策机构仍然存在着男性权力垄断的情况

下
［

３４
］

， 即便女性代表在决策机构 中 占有
一定 比例

，
接

近权力核心
，
但充分表达女性的多样化利益需求的

机会还是 比男性要少 。 因此
，
面对女性在决策机构

中的边缘化困境 ， 除了确保女性代表席位的 比例之

外 ，
重视 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女性实质性代表行动机

制及其政策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，
这是女性数量代

表无法单独实现的 。

三 、理解中 国女性政治地位的
“

二元维度
”

上述理论对于理解中 国女性政治地位具有
一

定

的启示 ，
也可为推进女性代表性的相关政策与实践

提供借鉴 。 毋庸置疑 ， 当今 中国人大女代表 比例 国

际排名下降的确反映 出
“

女性数量代表
”

在特定决

策层级中的不足 ，影响并制约着女性代表为女性利

益行动的机会与能力 。 但是
，
在 中 国 当今的现实制

度下 ，除了数量指标 ，实质性代表行动 同样具有重要

影响力 。 因此
，
理解 中 国女性政治地位需要关注两

种代表途径
，
尤其是 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、多种行动

机制共同驱动的女性实质性代表在 中 国的实践路径

及其带来的实际政策转变 。

（

一

）
由政策法规保障 的女性数量代表

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７０ 年来 ，在全面推进依法

治国的进程 中 ，

“

以 良法促进发展 、保障善治
”

④不仅

是国家法治体系建设的发展要求 ，更是确保中 国各

级决策机构 中女性数量代表的重要保障 。 基于 《 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》 （ 以下简称 《宪法 》 ）关于男女平

等与国家保护女性政治权益的核心法治原则⑤ ，
目

前中国 已基本形成 了以 《 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 》 为引

导 ， 以 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 》 （ 以下简

称《妇女权益保障法 》 ） 、 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》 （ 以下

简称 《选举法》 ） 、 《 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

法》 （ 以下简称 《 村组法 》 ） 为多层级支撑 ， 以部 门规

章和地方性法规为落实途径的女性数量代表的政策

法规保障体系 。 该体系 旨在提升包括各级人大及其

常委、政协及其常委、各级政府干部与正职干部 、村

（居 ） 委和村 （居 ） 民代表大会中的女性数量代表 ，并

在女性基层决策参与层面采取了 比例 明确的性别配

额措施 。 例如 ， 《 中 国 妇女发展纲 要 （
２０ １ １ 

－ ２０２０

年 ） 》提出现阶段基层性别配额 目标 ，要求到 ２０ ２０ 年

村委会成员 、主任和居委会成员 中女性 比例分别达

到 ３０％ 、 １ ０％和 ５０％
？

，并 自上而下融入各省级妇女

发展规划 。 再如 ， 《村组法 》在 ２ ０ １０ 年修订中加入针

对村民代表大会的性别配额条款 ，规定女村 民代表

比例应达
“

三分之
一

以上
”

⑦
。 上述规定表明近年来

中国法治体系对各级女性决策参与 的数量代表的

保障 。

然而 ，反观当前国际流行的女性政治地位评价

④参见习近平 ： 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 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

会上的报告》
，

ｈ ｔｔ
ｐ

：

／／
ｐ
ｏ ｌ

ｉ
ｔ
ｉ ｃ ｓ ．

ｐ
ｅｏ

ｐ
ｌｅ ， ｃｏｍ．ｃｎ／ｎ ｌ ／２ ０ １７／ １ ０２ ８／ｃ ｌ ００ １ －２ ９６ １ ３５ １ ４ ．ｈｔｍｌ

，
报告 日期 ：

２０ １ ７
－ １０ － １ ８

，
获取 日期 ：

２ ０ １ ７
－

１ ０
－

２ ８
。

⑤参见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 （
２０ １ ８

） 第四十八条 ：

“

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 的 、 经济的 、文化的 、 社会 的和家庭的生

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。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
，
实行男女同工同酬

，
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。

”

⑥参见 《 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 （
２０ １ １－２０２ ０

年 ） 》 （ 国发
〔

２０ １ １
〕

２ ４
号 ）

，

ｈｔ ｔ
ｐ 

：
／／ｗｗｗ．

ｇ
ｏｖ ．ｃｎ／

ｇ
ｏｎ

ｇ
ｂａｏ／ｃｏｎｔ ｅｎ ｔ／２ ０ １ １ ／ｃｏｎ ｔｅｎ ｔ

＿

１ ９２ ７２００ ．ｈｔｍ
，
发布 日 期 ：

２０ １ １
－

０７
－

３ ０
，
获取 日期 ：

２０ １ ５
－

０６
－

２０ 。

⑦参见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 （
２０ １ ０

） 第二十五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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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 ，
多数聚焦于政治高层

，
未能涵盖包括基层治理

在内的不 同女性决策参与层级 ， 尚未构成具有全面

性的女性数量代表评价 。 以近年来获得较多关注的

《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》为例
，
该报告测量女性政治地

位主要依据三项指标 ： 国家议会中女性相对于男性

的比率 ；部长级女性相对于男性的 比率 ；
过去 ５０ 年

间由女性担任 国家领袖的人数比率
［
３ ５

］ （
Ｐ５

）

。 这三项指

标均集中于女性尚层政治参与 ，未涉及基层治理参

与内容 。 无独有偶 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建立
“

综合性

别平等评分
”

（
Ｇｅｎｄｅ ｒＰａｒｉｔ

ｙ
Ｓｃ ｏｒｅ

，
ＧＰＳ

） ， 旨在衡量

各国女性在不 同领域的性别平等水平
，
其中政治参

与领域仅选取了 国会和部长级女性 比率两项指标 。

在基层女性参与指标缺失 的情况下 ，前者认为近十

年来中国女性政治地位呈持续下滑态势
［

３ ５
］ （

Ｐ ６３
）

，后者

则认为中 国经济和女性劳动参与水平的大幅增长并

未激发女性的政治参与活力
［
３６

］
（

ＰＰ８ １
＿８ ３

）

。 也有学者通

过对 ２０ １０ 年以来有关
“

中 国女性政治参与
”

海外学

术文献的梳理发现
，
海外舆论普遍认为中 国女性政

治地位并未实现与其经济地位相
一

致的提升 ，依然

停滞于权力尖端缺损 、基层选举被动 、女性组织薄弱

等问题中
［

３７
］５

＞

１

＞

８４ －８ ９
）

。 上述评价的确反映 出 中 国女性

在较高决策参与层级中数量代表的不足 ，但显然并

未充分体现中国女性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多元治理的

客观事实
，
也未能及时发现近年来中 国女性社会组

织的改革和发展 。 如果结合中 国独具特色的基层 自

治制度与女性组织方式 ，则能发现实际上 中 国社会

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女性代表者 ，她们在 日 常生活 中

与女性民众密切联系 、频繁互动 、广泛连接 ， 能够充

分了解不 同女性个体的多元利益需求 ，在各种社会

活动 与决策参与过程 中成为 实 至名 归 的女性代

表者 。

（
二

）
由 多元要素驱动的女性实质代表

根据女性实质性代表理论 ， 由政府机构 、 社会组

织 、 两性个体等多元主体为女性采取的实际行动
，
能

够突破女性 自身数量代表的局 限性 ， 即便在女性代

表比例不足的情况下 ，
依然能实质性地推动决策过

程朝有利于女性的方向转变 。 近年来在 中 国
， 围绕

全面保障女性权益、服务女性需求 、促进女性发展等

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了包含多元主体 、多元行动 的

女性实质性代表途径与机制
，
这对提升女性政策影

响发挥着关键作用 。

１ ． 多 元代表主体

其一
，
以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为代表的 国家女

性行动机构 。 国家是否设立负责女性工作的专 门机

构 ，很大程度上反映出 国家为提升女性地位采取行

动的意愿和能力
＿＾°＿＠

。 １９９０ 年 ， 由 国务院主导 ，

中国成立了专门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议事协商机构
“

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
”

，并于 １９９ ３ 年更

名为
“

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
”

（ 简称
“

国务院

妇儿工委
”

） 。 成员单位 由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、 民政部 、财政部 、全国妇联等在 内的 ２９ 个党政

部门和 ６ 个人民团体共同组成 ， 负责协调 、推动 、指

导、督促政府相关部 门制定妇女儿童政策
，
同时提供

政策实施所需的人力和财力资源 。 全国县级以 上人

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均成立 了相应的工作机

构 ，形成纵向贯通 、横 向联动 、协 同 配合的组织工作

体系
［

３９
］

，为在不同领域 、不 同层级 、不 同地区全面提

升女性政治地位提供了 重要驱动力 。 此外 ，
全国人

大工青妇室、全国政协妇联界别也在有关女性 问题

的立法审议 、执法检查、议案调研 、监督巡视中开展

了大量实质性工作 。

其二
，
以妇女联合会为代表的女性组织 。 妇联

作为国家联系女性群众的
“

桥梁和纽带
”

， 是团结并

动员广大女性社会成员投身女性发展事业、维护女

性 自身合法权益、深化妇女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重要

女性组织力量⑧ 。
１ ９４９ 年

，
中 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

表大会决定成立 中华全国 民主妇女联合会 ， 并于

１９５ ７ 年
“

妇女三大
”

时正式更名为
“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全国妇女联合会
”

［
４°

］ （
？

’

Ｐｆｆｌ
）

。 全国妇联在成立后不

久
，
就广泛吸纳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、中 国妇女

联谊会 、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等女性社会团体成为

其团体会员
［
４°

］
（

Ｐ ２４
）

；
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 国 的筹

⑧参见《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》 （ ２〇 １ ８ ）
，
人民网

，

ｈｔ ｔ
ｐ ：
／／

ｐ
ｏ ｌｉｔ ｉｃ ｓ ．

ｐ
ｅｏ

ｐ
ｌｅ ， ｃｏｍ． ｃｎ／ ｎｌ ／２ 〇 ｌ ８／ １ １ ０９／ｃ ｌ ００ １

＿

３ 〇３９ 〇３５ ３ ．ｈｔｍ ｌ
，

发布 日期
：

２０ １ ８ － １ １ －０９
，
获取 日期

：

２０ １ ８ － １ １ － １ 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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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与召 开期间
，
更引导女性社会成员组织并成立 了

一

大批社会组织？ ，如 中国女法官协会 （
１ ９９４

） 、中 国

女检察官协会 （
１ ９９４

） 、 中 国 女科技者工作联谊会

（
１９ ９４

） 、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联谊会 （
１ ９９５

） 、 中 国

女医师协会 （
１９９５

 ） 、 中 国女摄影家协会 （
１ ９９５

 ） ，使

各领域中优秀女性人才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妇女维

权、教育 、 就业、 健康 、宣传等妇女发展事业 。 在妇女

维权方面 ，

１ ９８９ 年全国 妇联成立权益部 ， 引导全国

县级以上妇联建立法律顾问组织 ， 向女性 民众提供

法律宣传 、培训 、 咨询和帮助 ；

２００ １ 年全国妇联联合

中宣部 、 中央政法委、最尚 人民法院 、最 尚人民检察

院 、公安部 、 民政部 、司法部等 １４ 个部门成立
“

全国维

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组
”

⑩
， 为及时发现、沟通、协调、

解决具有多样性、综合性、复杂性的女性权益 问题提

供了有效组织平台 。 在妇女研究方面 ，

１９９９ 年全国妇

联牵头成立 了
“

中国妇女研究会
”

，截至 ２０１ ８ 年年底 ，

共吸纳 １ １４ 个不同类型的妇女研究组织和机构为团

体会员
，

全国妇联、中 国妇女研究会还在全国各地与

３２ 家单位合作共建了妇女／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？ ，

以多学科的妇女研究力量 ， 共同促进 中 国妇女理论

与政策的交流 、研讨 、深化和发展 。

其三 ，
以男性领导人为代表的两性社会成员个

体 。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至今 ，
以毛泽东 、邓小平 、

江泽 民 、胡锦涛 、习 近平为代表的 国家领导人
，
均对

妇女工作与妇女发展事业作 出重要讲话和指示 ，
而

国家领导集团 中负责兼管 、 分管妇女工作的领导人

也主要是男性？ 。 １ ９５６ 年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

代表团 的座谈中指出 ，

“

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然有

规定
，
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

”
［

４ １

］ （

Ｐ １５ １

）

，

显示出新中 国第
一

代领导人对推动妇女地位转变的

重视与决心 。 １９９５ 年 ，
江泽 民在北京第 四 次世界妇

女大会发言中
，
首次明确了

“

男女平等
”

的基本 国策

地位？ 。
２ ０ １５ 年 ， 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重 申 北

京
“

世妇会
”

精神 ，并进
一

步强调
“

为促进男女平等

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动
”

？
。 数据显示 ，

至 ２ ０１ ６

年 ， 中 国已有约 ２４００ 所县级以上党校和行政学院将

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纳入对两性领导干部的培训课

程
，拥有 ２３００ 余名骨干教师 ， 约 ５００ 万人次参加两

性平等教育培训
＾？ ８

，＾
，
广泛提升 了两性领导干

部带头践行妇女代表行动的意识和能力 ， 引领两性

社会成员共 同参与塑造追求两性公平发展的社会

环境 。

２ ． 多 元行动机制

其
一

，政策产出机制 。 国家顶层设计对
“

政策以

何种方式产出
”

具有重要的规范与指导作用 ，

“

自上

而下
”

推动地方层层细化并落实具体政策措施 ，
地方

的政策实践经验又会反过来
“

自下而上
”

促进 国家

相关立法进程 。 首先 ， 《宪法 》作为 中 国 的根本大

法
，

１９５４ 年首次出台 时便明 确了女性享有与男性平

等的法律地位 、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权力？ ，
而在现

行的 《宪法 》 （
１ ９８２ 年版本 ） 中 ，进

一

步确立了 国家保

护妇女权益、培养选拔女干部的政治责任？
，
为后续

制定有关保障女性权益 、促进女性发展的政策法规

提供了根本依据 。 其次 ，

１９ ９２ 年颁布 的 《 中华人民

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》不仅全方位规定了女性在

各领域享有 的权益 ，更在 ２００５ 年修订中首次以 法律

⑨参见《全国妇联 团体会员 》 ，
中 国妇女网

，
ｈｔ ｔ

ｐ
：
／／ｗｗｗ．ｗｏｍ ｅｎ， ｏｒ

ｇ
．ｃｎ／ｃｏ

ｌ
／ｃｏ

ｌ７７ ０／ ｉｎｄｅｘ． ｈｔｍ
ｌ

，
发布 日 期 ：

２０ １ ７
－

０２
－

０７
，
获取

日期 ：

２０ １ ９
－０８ －０６

。

⑩参见全国妇联权益部 ： 《形成维权的整体合力 全 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组第三次全体会议综述》 ， 《 中 国妇运》

２ ００４ 年第 ２ 期
，
第 １ ９

－２ １ 页 。

？中 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提供数据 。

？参见耿化敏 ： 《 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 （
１９４９

－ １９７ ８
） 》

，
北京 ：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

，

２０ １ ６ 年
，
第 １ ８ 页 。

？参见《江泽民 ：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欢迎仪式上的讲话 （ １ ９ ９５ 年 ９ 月 ４ 日 ） 》 ，
人民网

，

ｈｔ ｔ
Ｐ ：

／／ｗｗｗ．

ｐ
ｅｏ

ｐ
ｌｅ ， ｃｏｍ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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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发布 日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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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０８ －２９

，

获取 日期
：

２ ０ １ ５ － １ ２ －０４
。

＠参见《 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 （ ２ ０ １ 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） 》 ，
新华网

，
１
１１ ；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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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１１＾１１ ６ １； ． （ ５〇 １１１／

口
〇

１
出〇 ３／２０ １ ５

－

０９／２８ ／〇

＿

１２ ８２７ ２７ ８０ ．ｈｔｍ
，
发布 日期 ：

２０ １ ５ －０９
－２ ８

，
获取 日期 ：

２０ １５ － １２ －０４
。

？参见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 （ １ ９５ ４ ） 第八十五条 、第八十六条 、第九十六条第 １ 款 。

？参见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 （
１ ９ ８２

） 第四十八条 。

６ ３



形式明确了
“

国家采取必要措施
”

完善相关制度 的

国家行动责任？ ， 为其他 以 妇女权益需求为 主体的

政策法规制定与产 出提供了 框架性支撑 。 再次 ，在

１９ ９５ 年 、
２００ １ 年 、

２０ １ １ 年三部 《 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 》

的引领下 ，女性发展 目标逐步融入社会整体发展 目

标 ，成为各项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核心内容 。

例如 ，

２ ００ １ 年 中 国 《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

年规划纲要 》首次提及贯彻落实 《 中 国妇女发展纲

要》
？

；

２０ １ １ 年
“

十二五
”

规划单独设立妇女发展章

节 ，在保障妇女权益的基础上要求
“

提高妇女参与经

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能力
”

？
；

２０ １６ 年
“

十三 五
”

规划

进
一

步聚焦农村基层女性决策参与权益 ，
要求

“

保障

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， 提高 妇女参 与 决策管理水

平
”

？
。 最后 ，党 中央的各项成文意见、报告 、章程等

为各级领导部 门制定措施 、提升女性政治地位给予

了切实有力的政治保障 。 针对改革开放过程 中全国

女干部 比例下滑状况
，

１ ９８８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先是

联合全国妇联制定 《 在改革开放 中加强培养选拔女

干部工作的意见 》 ，

１９９７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及 由 十

五大通过的 《中 国共产党章程 》 中再次强调
“

重视培

养和选拔妇女干部
”

＠
，并于 ２ ００ １ 年颁布 《关于进

一

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 、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 》 ，

为各省 、 自 治区 、直辖市和市 、县党政领导部 门制定

具体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 。 从
“

自上而下
”

路径看
，

上述 国家顶层设计从多个维度共同推动地方逐级制

定并出 台相应的实施办法或政策配套措施
，
如各省

市制定的 《妇女权益保障法 》实施办法、 《妇女发展

规划 》实施细则等＠ 。 而从
“

自下而上
”

路径看 ，
地方

政策创新与实践又进一步为 国家立法提供经验
，
例

如 ， 《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 》 （
２０ １５

） 的立法

进程 ，便始于 ２００ ０ 年湖南省出台全国首部具有法律

效力的地方性反家暴专项决议＠ ，
而后广泛吸收全

国 ２９ 个省份的政策制定经验
［

４＿ １４５＿ １ ５ ３
）

，最终出 台 了

《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》 。 总之 ，
以 《宪法》

为根本依据 ，
以 《妇女权益保障法 》 为框架性支撑 ，

以 《 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 》 为政策 目标引领
，
以党 中央

规定为政治保障 ，结合
“

自上而下
”

与
“

自下而上
”

两

种路径 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女性权益与发展政策产

出机制 ，对国家与地方的性别政策产 出提供了持续

动力 。

其二 ，统计监测机制 。 国家建立包含科学指标

体系 、定期评估报告 、专业监测 团 队 、 充足经费保障

的统计监测工作机制
，
能够有效引导各级地方政府

结合实际情况 ，建立富有地方特色的统计监测指标

与机制 ，对及时反映国家与地方政策
“

在何种程度上

落实
”

的现状、发现并改进存在的 问题发挥重要作

用 。 １９９ ８ 年 ２ 月
， 在 《 中 国 妇女发展纲要 （

１９ ９５ －

２〇〇〇 年 ） 》实施 中期 ， 由 国家统计局发出通知 ， 首次

对各省 （ 区 、市 ） 围绕 《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》开展统计

监测工作做出规定 ，
要求各地统计局 与妇儿工委合

？参见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》 （
２００５

） 第二条 。

？参见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》 （ ２００ １ ） 第十八章第三节
“

发展其他社会保 障事业
”

，

ｈｔ ｔ
ｐ

：
／／ｗｗｗ．

ｇ
ｏｖ ．ｃｎ／

ｇ
ｏｎ

ｇ
ｂａｏ／ｃｏｎ ｔｅｎ ｔ／２ ００ １ ／ｃｏｎ ｔｅｎｔ

一

６０６９９ ． ｈｔｍ 。

？参见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纲要》 （ ２ ０ １ １ ） 第三十六章第二节
“

促进妇女全面发展
”

，

ｈｔ ｔ
ｐ ：
／／ｆ

ｉ ｎａｎｃｅ ．

ｐ
ｅｏ

ｐ
ｌ ｅ ， ｃｏｍ．ｃｎ／ＧＢ／ １４ １６ ４２９ ０ ． ｈｔｍｌ 。

？参见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要》 （ ２ ０ １６ ） 第六十六章第一节
“

促进妇女全面发展
”

，

ｈｔ ｔ
ｐ ：

／／ｗｗｗ． １ ２３７ １ ．ｃｎ／ ｓ
ｐ
ｅｃｉ ａｌ／ ｓｓｗ

ｇ
ｈ／ｗｅｎ／

 〇

？参见《江泽民在 中 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 （ １ 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） 》 ，
中 国政府网

，
ｈｔｔ

ｐ ：
／／ｗｗｗ．

ｇ
ｏｖ ． ｃｎ／

ｔｅ ｓｔ／２〇〇 ８－０７／ ｌ ｌ ／ｃｏｎｔｅ ｎｔ
＿

ｌ〇４２ 〇８〇
＿

５ ． ｈｔｍ
，
发布 日 期 ：

２〇〇 ８ － ０７
－ ｌ ｌ

，
获取 日期 ：

２〇 ｌ ８ ＿ ｌ ｌ
＿２ ２

； 另参见《 中 国共产党党章》

（ １ ９９ ７ ） 第三十三条 。

＠中 国妇女研究网搜索引擎 （ ｈ ｔｔ
ｐ ：
／／ｗｗｗ． ｗ ｓｉ ｃ ．ａｃ ． ｃｎ／ ｓｅａｒｃｈ ） 显示

，
目 前中 国共有 ３ ０ 个省 、 自治 区 、直辖市制定 了地方性

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实施办法 ，
另有重庆市制定 了 《重庆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》 ；

根据 国务院妇儿工委官网 （ ｈｔ ｔ
Ｐ ：
／／ｗｗｗ．

ｎｗｃｃｗ．

ｇ
ｏｖ ． ｃ ｎ／ｎ ｏｄｅ

＿

２４２０ ． ｈｔｍ ）统计
，
有 ３ １ 个省 、 自治 区 、直辖市

，

１ 个兵 团制定 了地方性 《妇女发展规划 》 。

？参见《湖南通过 〈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的决议 〉 （ ２ ０００ 年 ３ 月 ３ １ 日 ） 》 ，
央视网

，

ｈｔｔ
ｐ ：
／／ｗｗｗ． ｃｃ ｔ ｖ ． ｃｏｍ／ ｓ

ｐ
ｅｃ ｉａｌ／８８９／３／

６ ７５ ０４ ．ｈ ｔｍｌ
，
发布 日期

：

２ ０００ － １ １ － １ ７
，
获取 日期

：

２ ０ １ ９
－０６ －０４

。

６４



作建立监测工作小组
，
制定并开展地方监测行动？

，

由此开启了 中 国妇女发展进程
“

有统计
” “

有监测
”

的新时代 。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在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

上
，
国务院妇儿工委主任吴仪明确 提出建立并完善

《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》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、 评估报

告 、 人员经费等工作制度＠ ，推动 《 中 国妇女发展纲

要》监测纳入国家与地方的
“

常态化
”

统计监测工作

机制 。 在 国家层面 ，
国家统计局 与国务院妇儿工委

围绕 《 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 》 目标 ，共同设计并完善 国

家级分性别统计与监测指标体系 ，

２００８ 年起每年 出

版《 中 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 》？
，

２ ０１ ３ 年起在 国

家统计局官网发布年度监测报告 、 五年阶段性监测

报告 ，
使社会成员及时了解女性在各领域 中 的发展

状况与存在的不足 。 在地方层面 ，各地方统计部 门

与地方妇儿工委根据地方 《规划 》 内容 ，建立更为丰

富具体的性别指标体系 ， 带动各市县共同参与数据

统计 、定期报送与调查工作 。 例如
，

２０ １６ 年浙江省

妇儿工委与省统计局联合编制了地方性
“

妇女发展

指数
＂

（
Ｗｏｍｅｎ

’

ｓＤｅｖｅ ｌ
ｏｐ
ｍ ｅｎｔＩｎ ｄｅｘ

，
ＷＤ Ｉ

）
？

，在全省

及 １ １ 个设区的市同时开展年度监测 ，共包含 ５ 个领

域 、
３４ 个监测指标 。 在政治领域方面 ，

不仅包含 了

国家纲要与地方规划要求的女性参与各级政府 、 人

大 、 政协 、村委会比例等客观数据指标 ，
而且结合地方

性妇女发展满意度社会调查
，
融入两性公民关于女性

政治参与发展满意的主观评价指标 ，从主观与客观指

标相结合 、男性和女性评价相结合的视角 ，更加科学

全面地监测 、监督各级女性政治参与发展进程 。

其三 ，需求 回应机制 。 针对女性面临问题与多

元需求的 回应机制
，
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国家与地

方政策
“

是否 以符合女性利益需求的方式
”

运 行 。

目前中 国主要形成了两种 回应机制 ：

一

是基于政府

机构行动形成的周期性、专题性 回应机制 。 针对政

府机构监测过程 中发现的女性突 出 问题 ，
国家与地

方政府通过定期召 开妇女工作会议 ，邀请各部 门和

各领域专家共同研究制定行动策略 ， 引导并推动相

关职能部 门采取联合回应行动 ，从而有针对性地解

决国家或地区 中存在的女性共性 问题 。 例如 ，

２ ０１ ６

年在第六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 ，针对近年来

突出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问题
，
国务院总理李克强

提出
“

纠正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村规民约 ，在农村土

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真正做到符合条

件的妇女
‘

证上有名 ， 名 下有权
’

， 确保妇女享有与

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、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

收益分配权
”

？的要求 ，使上述 问题不再是某种专属

于特定地区 、特定部 门的女性历史遗 留问题
，
而是真

正成为各级政府部 门和全社会两性公民共同关注 、

支持并着力解决的社会公平发展 问题 ，有 助于加快

《农村土地承包法 》 的修订进程 。 二是基于女性社

会组织和个体行动形成的 即时性、多样性 回应机制 。

１９９ ９ 年 ，在全国妇联八届二次执委会上 ， 时任妇联

主席顾秀莲提出
“

坚持
一

手抓发展 ，

一

手抓维护妇女

权益
”

的妇联工作路线＠
，
妇联致力于构建反映多元

女性需求 、维护多元女性权益的女性组织 与个体互

动机制 。 该机制基于妇联在 中 央 、省 、 地 （ 市 ） 、 县 、

乡 、村设置的六级信访网络 ，
以及 自 ２００ ５ 年开通 、至

今覆盖全国 ２ ８０ ０ 余个县的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

？参见《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６０ 周年专题网页 （ １９９ ８ 年 ） 》 ，
国家统计局官 网

，
ｈ ｔｔ

ｐ ：
／／ｗｗｗ． ｓｔａｔｓ ，

ｇ
ｏｖ ． ｃｎ／ｚｔ

ｊ
ｃ／ｚｔｈ ｄ／

ｘｚ
ｇ
ｃｌ
６０ ｚｎ／ｘｚ

ｇ
６０ｎｔ

ｊ
ｄ ｓ

ｊ
／２ ００９０９／ ｔ

２００９０９ ２１
＿

６ ８８９９ ．ｈｔｍ
，
发布 日期 ：

２００９
－０９

－２ １
，
获取 日 期 ：

２０ １ ８ －０３ － １ ２
。

？参见《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６０ 周年专题网页 （ １９９９ 年 ） 》 ，
国家统计局官 网

，
ｈ ｔｔ

ｐ ：
／／ｗｗｗ． ｓｔａｔｓ ，

ｇ
ｏｖ ． ｃｎ／ｚｔ

ｊ
ｃ／ｚｔｈ ｄ／

ｘｚ
ｇ
ｃｌ
６０ ｚｎ／ｘｚ

ｇ
６０ｎｔ

ｊ
ｄ ｓ

ｊ
／２ ００９０９／ ｔ

２００９０９ ２１
＿

６ ８９ ００ ．ｈｔｍ
，
发布 日期 ：

２００９
－０９

－２ １
，
获取 日 期 ：

２０ １ ８ －０３ － １ ２
。

？参见 《 〈 中 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 〉 白 皮书 》 ，
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 网

，
ｈｔ ｔ

ｐ ：
／／ｗｗｗ． ｓｃ ｉ ｏ ．

ｇ
ｏｖ ． ｃｎ／ ｚｆｂｐ

ｓ／ｎｄ ｈＶ２０ １ ５／ Ｄｏｃｕ －

ｍｅｎｔ
／ １４４９ ８９６／ １４４９ ８９６ ． ｈｔｍ

，
发布 日期 ：

２ ０ １５ －０９
－２２

。

？参见 《
２０ １ ６ 年 浙 江省 妇 联 大事 记 》 ，

浙 江 省 妇 联 官 网
，

ｈ ｔｔ
ｐ ：

／／ｗｗｗ．ｚ
ｊ
ｓｗｏｍｅｎ．ＯＴ

ｇ
． ｃｎ／ｃｈ ｌ ｌ ８／ ｓ

ｙ
ｓｔｅｍ／２０ １ ８／０８／ １ ３／

０ ３ １ ０７２ ３ １ ３ ． ｓｈｔｍｌ
，

发布时 间
：

２ ０ １ ８－０ ８ － １ ３
，

获取时 间
：

２ ０ １９
－０４ －０３

。

＠《李克强 ：在第六 次全 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 》 ，
新 华网

，
ｈ ｔｔ

ｐ ： 

／／ｗｗｗ．ｘｉｎｈｕ ａｎ ｅ ｔ ．ｃｏｍ／
ｐ
ｏ

ｌ
ｉ ｔｉ ｃ ｓ／２０ １ ６

－

ｌ ｌ ／２ ０／ｃ
＿

１ １ １ ９９４９５７ ３ ．ｈｔｍ
，
会议 日期 ：

２０ １ ６ － １ １ － １ ８
，
发布 日期

２０ １ ６ － １ １ －２０
。

＠《全国妇联八届 二次执委会在京召开 》 ，
中央电视台 ，

ｈｔｔ
ｐ
ｓ

：
／／ｎ ｅｗ ｓ ．ｓ ｉｎａ ． ｃｏｍ． ｃｎ／ ｃｈｉｎａ／ １９ ９９

－

１２
－

３／３７６ ０ ３ ． ｈ ｔｍ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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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反家暴热线
，
同 时借助妇联组织与人大 、 法院 、 检

察院 、公安 、农业部 、劳动部等不 同政府机构 的密切

沟通联系 ，年均处理 ２０ － ３０ 万来访事项？ ，为女性提

供诉说表达、纠纷调解 、 法律援助 、 心理咨询 、 社会帮

扶等组织化服务 ，使不 同女性个体的多元需求能够

及时被发现、代表、 回应与满足 。

３ ． 政策环境转变

从女性实质代表视角出发 ，与决策机构中是否有

更多女性代表相比 ，决策机构是否以及如何确保其制

定出更多有利于女性的政策 ，更能反映女性政治地位

的变化 。 从中国立法实践来看
，
自 《妇女权益保障法 》

颁布以来 ，对多元女性利益需求的政策关注已融入包

括《选举法》 《村组法》 《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 》 《反家庭

暴力法 》 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 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

定》等
一

系列 内容广泛的法律政策制定与修订过程 。

在这些有利于女性的政策产出背后 ，实则是中国政策

制定理念、政策制定方式 、 政策评估方式不断朝着服

务女性利益需求与两性平等的方向转变 。

首先 ，在政策制定理念上 ，更加注重服务女性的

不同需求 。 早在 １９ ９２ 年 《妇女权益保障法 》首次颁

布时 ，就已在开篇 明 确妇女
“

享有与男 子平等的权

利
”

以及
“

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
”

＠
，
显

示了 国家政策理念对于保障两性平等权利 以及女性

特殊权益的关注与重视 。 然而
，
在现实生活 中

，
虽然

女性拥有
“

生育权利
”

和
“

不生育 自 由
”

？ 但是 ，仍

然需要承担更多的照料工作 。 数据显示 ，

２０ ０８ 年 中

国 １５ －６４ 岁女性平均每周花费逾 ２ ７ 小时从事无偿

家庭照料工作 ，她们用于照料子女的时间是男性的

２ ． ５ 倍
［
３ ６

］＿
＿

９ １

）

， 相 比男性而 言她们更少有时间 、精

力和机会进入公共领域参与治理决策 。 对此
，
在

２０ １ ５ 年中 国做出全面两孩政策调整 时 ，
国家不仅对

《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 》做了修订 ，更同 时配套 出台 了

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

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 》 （ 以下简称 《决定 》 ） ，该 《决

定》提出
“

寓管理于服务
”

？的政策理念以 及根据两

性生育需求配置儿童照料 、托幼服务等公共服务资

源的具体要求＠ ， 明确 了顶层设计对于统筹服务女

性需求 、提升女性地位 、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指导原

则
［
４５

］ （
ＰＰ ８＾

。 这种更加关注女性特有的利益与需求的

变化 ，标志着新时代中国朝 向
“

女性服务型
”

政策理念

的转向 。

其次 ，在政策制定方式上 ，从政府主导转 向政府

主导、社会协同推动 。 国家是保障女性权益免受侵

害的最有力的防线 ，然而在立法、执法、 司法等机构

成员性别意识不到位的情况下 ，
女性权益遭受侵犯

的
“

社会事实
”

往往难 以在政策制定过程 中被充分
“

问题化
”

，进而难 以在政策产 出与执行中被
“

合法

化
”

［
４５

］（

Ｐ Ｐ９ －Ｕ
）

。 例如 ，立法 、执法人员将家庭暴力视作
“

私事
”

或
“

单纯的妇女问题
”

，进而在工作 中
“

推倭
”

和
“

搁置
”

［

４６
］ （

Ｐ Ｐ７９
＿ ８ ９

）

。 对此 ，

２００８ 年全国妇联联合中

央宣传部 、最高人民检察院 、 公安部 、 民政部 、司法

部 、 卫生部共同印发 《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

干意见 》
，
强调通过各部 门对内专业培训 、 对外持续

宣传 ，提升各部 门处理家暴问题的社会性别意识和

能力 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 、揭露、制止家暴 问

题的积极氛围 。 同时 ，
通过由妇联引导建立的 ７０ 余

万个
“

妇女之家
”

广泛收集交流妇女意见 、各领域专

家调研分析重点难点问题 、媒体追踪报道立法进程

与知识 、网络公开征求两性社会成员 意见等多元政

策制定参与方式 ， 共同推动 《反家庭暴力法 》进入优

先立法议程
［
４７

］ （
ＰＰ ５＾

。 在上述政策制定过程 中 ，
通过

包括妇联组织 、 各领域专家学者 、媒体 、 两性社会成

员等多元社会力量的有效组织及参与 ，广泛激发了政

⑩全国妇联权益部 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： 《全国妇联维护妇女权益工作的历史考察 》 ，
ｈｔ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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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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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 第五十一条 。

？参见《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》第二部分第五条
“

基本原则 ＇ ｈ ｔ
？

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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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与社会成员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与问题意识 ，
使国

家政策力量得以在较短时间 内突破长久以来根植于

历史与文化中的政策阻碍 ，形成对两性家庭成员尤其

是女性家庭成员安全需求的更广泛覆盖
，
使政策的制

定与产出过程朝着更有利于女性的方向不断构建与

口 。

再次 ，在政策评估方式上 ，从关注政策任务的执

行到关注政策对性别公平的实际影响 。 对于在决策

参与过程 中长期缺失的女性而言 ，评判
一

项政策的

好坏不仅在于其在何种程度上能被贯彻落实 ，更在

于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 阻碍 了 两性公平地享有

政策 。

在国家层面 ， 中 国已关注到不 同法律政策对男

性和女性的不 同影响 ，重新审议并修订了部分法律

中存在的突出女性权益 问题 。
２ ０１ １ 年 ， 《 中 国妇女

发展纲要 （
２０ １ １ 

－ ２０２０ 年 ） 》首次提出
“

加强对法规

政策的性别平等审查
”

？
，
显示 出 国家对于 已有法律

中造成的男 女实质性不平等 问题 的关注 与重视 。

２０ １８ 年 ３ 月
， 中 国增设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，

下

设工青妇室办事机构 ， 负责参与各项有关妇女权益问

题的议案和法律草案审议、调研和执法检查活动 。 该

委员会成立 当年便率先审议了包括 《村民委员会组织

法》在内的三部法律？ 。 同年 １ １ 月
， 最高人民法院

发布了 《关于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

保障的意见 》 ，提出不能简单以村民 自治规则剥夺农

村外嫁女合法权益？。 同年 １２ 月
，
全国人大常委会

通过了对 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 的修订 ，
要求在承包期内

无论女性婚姻状态如何 ，发包方都
“

不得收 回其原承

包地
”

？
。 在上述

一

系 列 国家政策审议与修订过程

中
，
长久以来处于决策参与边缘地带的农村基层女性

尤其是外嫁女的权益缺失问题重新获得政策聚焦
，
明

确了她们与男性平等的土地权益主体地位 ，扫清 了她

们公平参与村庄决策 、获取村庄资源的身份与民俗障

碍
，增进了她们参与村庄各项事务的能力与可能。

在地方层面
，

“

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
”

为两性

公平享有政策成果提供了更为全面 的机制性保障 。

２０ １ ２ 年 ，
江苏省成立了 中 国首个

“

性别平等咨询评

估委员会
”

，标志着政策法规的性别评估机制诞生 。

该机制在地方性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参与过程 中 ，分

析政策对两性造成的不 同影响 ， 提出专家咨询评估

建议 ，推动消除由政策盲视对两性造成的实质性不

平等问题 。
２０ １７ 年末

，
江苏省 共吸纳 ５０ 多名各领

域专家 ，评估 ５４ 个省级法律规章 ， 提出 ２００ 余条建

议 ，其中 已有 约 ６ ０ 条建议被实 际采纳？ 。 至 ２０１ ８

年 ，
全国已有 ２９ 个省市区建立了地方性政策性别平

等评估机制？ 。 在 国家层面对性别不平等条款进行

审议和修正的基础上 ，各地实施政策法规性别评估

机制过程 中 ，则进
一

步从政策制定源头融入两性的

差异性需求 ，使政府决策不再是社会性别不平等的
“

再生产
”

过程
，
而是成为促进女性发展与价值实现

的有效机制 。

不难看出 ， 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， 国家对

中国女性政治地位的促进 ， 除了 由政策法规保障的

女性数量代表之外 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发展 出 了包

括多元代表主体 、多元行动机制 的女性实质性代表

制度体系 ，使有利于女性的政策成果不仅超越 了 以

往
，
而且远超单一数量 比例所蕴含的女性政治地位

内涵 ， 由此带来整体政策环境的变迁 ，构成 了保障女

性权益 、服务女性需求 、 促进女性发展的可持续动

？参见《 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 （ ２０ １ １ －２ ０２０ 年 ） 》 （ 国发
〔
２ ０ １ １

〕
２４ 号 ） 妇女与法律领域 目标 ２
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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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。 因此
，
对中 国女性政治地位的考察

，
不应遗失女

性实质性代表这
一重要维度 。

四 、结论与讨论

面对近年来围绕中国女性政治地位出现的争议 ，

本文基于女性代表性理论 ，从数量代表与实质代表的

二元视角进行分析
，
获得两点主要发现 ：

一是在数量

代表方面 ， 中 国政策法规体系 的建设与完善 ，为女性

在各级人大 、政协 、党政机构等不同层级中的数量代

表提供了多维制度保障 ；

二是在实质代表方面 ， 并非

只有女性代表才能为提升女性政治地位采取行动 。 实

际上
，
中国已经发展出包括政府机构 、社会组织 、两性公

民个体等在内的多元女性代表主体 ，形成政策产出 、统

计监测与需求 回应等有利于女性发展的多元行动机

制 ，
无论是政策制定理念还是政策制定与评估方式 ，均

朝着服务女性需求 、追求社会性别公平的方向转变 。

基于上述发现
，
本文认为

，
目前中 国女性政治地

位在 国内外评估体系 中的矛盾结果 ， 实际上源 自女

性数量代表与实质代表的分离标准以及对不 同维度

女性数量代表的孤立比较 。 国际评估中关于中 国女

性政治地位
“

下降
”

之说 ，
主要源 自对各国女性高层

政治参与比例的 国际间横 向 比较 ； 中 国权威评估中

的
“

上升
”

之说
，
则主要依据女性在全国人大 、 政协 、

党政机构 中参与比例所做的纵向 比较 。 两者的共同

点在于 ，均采取单
一

数量代表视角 ，仅仅以女性数量

为依据评估女性政治地位 。 其优点是直观、 连贯与

标准化 ；缺点是无法顾及特定国情的独特性与多元

性
，
忽视实质性的多元女性代表主体及其行动对促

进两性公平发展的影响 ，从而导致评价结果不全面、

不充分 。 两者的区别在于 ，分别聚焦于横向与纵向的

不同维度进行比较 ，其片面性十分明显 。 例如 ，
国际

评估体系中 ，
单一的横 向 国际比较 ，

使得具有 中 国特

色的多元代表主体 、行动机制以及深层政策影响无法

得以反映 ，从而凸显出评价结果的矛盾性 。

因此
，评价女性政治地位需要

一

种更加 开放与

包容的视角 ， 即从数量代表比例与实质代表行动 的
“

二元维度
”

进行综合考察 ，

二者缺
一不可 。 这意味

着
，

一方面
，
数量代表在当今评价女性政治地位 中依

然是基本指标 ， 且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。 事实

上
，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 ，尤其是全球范围女性地位

的普遍提升
，
进一步提升女性在决策机构 中 的数量

代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 ，
这在今天 的 中 国 同

样不容忽视 。 尽管从纵向看 ， 中国女性在人大代表、

政协 、 各级党政机构 中的数量 比例在不断上升 ， 然而

在国际横 向比较中 ， 中 国女性排名下降的事实无疑

反映出 中 国女性在政治决策机构尤其是高层机构中

数量代表依然不足 ，并且制约着女性代表为女性利

益行动的机会与能力 。 正 因此
， 中 国作为 负责任的

大国 ，

已将性别平等作为 国家的政治责任与使命 ，
正

在采取多种途径提升女性在决策机构 中 的 比例 ，为

增加女性数量代表提供制度保障 。 具体而言 ，
在 中

国未来各项法律与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 ，仍然需要进

一

步拓展性别配额措施 ，借鉴国 际通行的 ３０％女代

表配额 比例指标 ，使中 国女性在各级人大 、 政协 、党

政机构 中均有明 确的女性 比例发展 目标和指标 ，为

全面提升女性在各级决策机构 中的数量代表提供方

向与依据 。 另
一

方面 二元维度
”

评估更意味着关

注并考察 由多元主体 、多元机制构成的女性实质性

代表行动及其实际政策影响 。 事实上 ，多年来国家

和执政党从实际国情 出发 ， 自上而下的各级政府机

构 、社会组织甚至两性个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推 出各

种创新途径完善政策出 台过程
，
通过各种机构 、 组织

和个人的广泛合作与动员参与 ，
开展大量行动 ， 旨在

保障女性多元权益 、服务女性多元需求 ，形成
一

系列

保障并持续促进女性发展的行动机制 ， 为在各层面、

各领域 、各地区全面构建和完善性别平等政策发挥着

至关重要的作用 。 无视这一点
，
便会无视女性实质性

地位的变化 。 因此 ，
要合理地理解 中国女性政治地

位 ，有必要将促进男女平等的数量要求与实质性要素

共同吸纳到评价指标中 ，综合两个维度考察女性在政

治领域的实际地位 。

上述认识对于构建符合中 国国情的两性公平政

治参与氛围具有一定的启 示意义 。 近年来 ，
全球范

围兴起的
“

他为她
”

性别文化浪潮极大地冲击传统

二元分离的性别价值标准 。 各国政府 、社会组织 、两

性社会成员共同
“

为女性行动
”

的社会性别意识与

文化观念已然成为全球共识 。 这种 以行动为核心的

性别文化建构蕴含着两种新的价值导 向 ：

一

是从追

求形式上传播
“

两性平等
”

观念转 向实践中采取
“

两

６８



性平等化
”

行动
；

二是从倡导
“

女性为女性行动
”

转

向
“

社会全体为女性行动
”

。 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在

全球妇女峰会上提出 的
“

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

入法律法规
，
上升 为国 家意志

，
内 化为社会行为规

范
”

＠
，树立全社会共同

“

为女性行动
”

的先进性别文

化 ，是全社会以 实际行动提升女性政治地位的重要

基础 ，
也是拓展女性表达渠道与资源获得的有效途

径
，
进而从根本上促使政策过程更多地关注和 回应

多元女性需求 。 从数量与实质代表相结合的视角进

行整体性思考 ，
不仅可 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

以来女性代表的数量提升
，
而且能展示 中 国女性独

特的发展路径与经验 ，进而引领未来女性发展进程 ，

营造出更加有利于中 国女性政治地位上升的 国内与

国际环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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